1、对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研发中心(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)，一次性分别给予100万元、10万元和1万元的补助。
　　2、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补助。
　　3、对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品(新产品)，一次性分别给予5万元和1万元的补助。
　　4、对项目成果通过省级科技成果和市级科技成果鉴定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1万元和0.5万元的补助。
　　5、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申请专利。采取自行申请和县科技局全程代理两种形式相结合，对自行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，凭授权通知书分别按照每件3000元、1000元和10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企业专利由县科技局全程代理申请的，所需申请费用由县财政于下一年度元月份予以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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